
鲤环保评〔2025〕9号

泉州市鲤城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2025年

11月份环评文件编制质量情况的通知

各街道办事处环保站、各环评机构：
根据《泉州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印发〈环评机构考核方案（试行）〉〈环评文件编制质量月通报制度工作方案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泉环保评〔2018〕13号），现将2025年11月份我局审批环评文件质量考核情况通报如下：

一、2025年11月份我局共审批报告表1份，1份报告表考核评分为63分，具体考核结果详见附件。
希望环评机构进一步加强对环评文件编制质量管理，正视自身环评质量编制中的不足，认真查找原因、制定整改计划，落实环评质量管理措施，加强环评文件质量内审等制度的落实，切实提高环评编制人员的业务能力和服务水平，确保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编制质量和服务效率。

附件： 鲤城区2025年11月份环评文件编制质量一览表

泉州市鲤城生态环境局

2025年12月1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附件

鲤城区2025年11月份环评文件编制质量一览表

	序号
	项目名称
	所属
行业
	建设单位
	建设地点
	审批日期
	审批
文号
	环评
类型
	编制

单位
	项目
负责人
	质量评分
	环评质量存在的

主要问题

	1
	兴源印刷制品生产加工项目
	C2319
	泉州兴源印刷有限公司
	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紫新路9号4楼
	2025/11/11
	泉鲤环评〔2025〕表15号
	报告表
	福建省泉州清澈环保有限公司
	付居豹
	63
	1.补充苯系物的排放适用标准；
2.补充源强分析中“三苯”佐证材料；
3.核实废气收集效率；
4.明确污染设施处理方案。


	送：泉州市生态环境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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